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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事務官、智財法院技術審查官之專業加給額度予以調整，並於一個月內送立法院報告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本案於完成立法後，有委員登記發言，每位委員發言 2 分鐘。 

現在請尤委員美女發言。 

尤委員美女：（11 時 16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這次修正通過的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，

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第十九條之一關於家事服務中心的設立。為什麼要設立家事服務中心呢？因

為有很多人民來到法院不見得有律師，但是他對自身處境及法律多不了解，需要專業的服務，雖

然目前的少年及家事法院或少年及家事法庭設有家暴服務中心，但是家事案件並不限於家暴事件

，還包括離婚、子女監護權、婚姻調解等事件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如果能夠設立家事服務中心，

由專業人員在第一時間提供民眾諮詢，讓民眾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和需要，讓他能夠先自行釐

清自己的問題，然後再進入調解，將更容易解決雙方的問題。今天家事法院最主要的功能不在於

審判，而在於如何讓大家好聚好散，設立家事服務中心則有助於民眾透過調解的方式好聚好散。

因此，第十九條之一的設計，希望由司法院撥經費，由地方政府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家事服務中心

，期待這樣的機構能夠協助人民心平氣和的解決家庭、婚姻案件，好聚好散，謝謝。 

主席：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。 

四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擬具「

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

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茲接報告，爰於本次會議提出

討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
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

受文者：議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9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立社字第 1024500425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審查報告（含條文對照表）乙份 

主旨：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擬具「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

，請審議案。業經審查完竣，復請查照，並請提報院會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 貴處 102 年 03 月 20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0788 號函。 

二、附審查報告（含條文對照表）乙份。 

正本：議事處 

副本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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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本院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擬具「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報告 

一、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二、本會於 102 年 3 月 27 日舉行第 8 屆第 3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

，審查本院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擬具「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。由陳召

集委員節如擔任主席，並邀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潘主任委員世偉率同相關人員、法務部、內

政部、行政院衛生署等主管列席說明備詢。決議：「本案業已審查完竣，擬具審查報告提請

院會公決」。 

三、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： 

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 

有鑒於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之現行規定，將造成失能給付之審查作業疊床架屋

，恐將造成被保險人領取失能年金之時間，影響其經濟生活之安定，爰擬具「勞工保險條例

」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案，說明如下： 

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之「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」乃指由專業團隊依被保險人全

人損傷百分比、未來賺錢能力減損、職業、年齡等，綜合評估其工作能力，亦即該機制業已

可評估勞工是否永久失去工作能力。 

而職業輔導評量係指：為協助非永久失去工作能力之失能者適性就業，為其進行各種相

關評估，以提供具體就業建議；是以若被保險人經專業團隊評估為永久失去工作能力，顯無

回歸職場之可能，再對其施以職業輔導評量，毫無實益可言。 

據上，為避免被保險人因失能給付之審查作業疊床架屋、導致延遲給付時間，而損害其

權益，甚者造成經濟生活之困難；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，其修

正要點為：刪除職業輔導評量機制之相關規定，以保障勞工之基本權益。 

四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潘主任委員世偉說明： 

今天 大院召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，審查陳節如委員等所提「勞

工保險條例第 54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，本會能有機會應邀列席作口頭報告，並得親聆各

位委員的教益，深感榮幸。 

對於委員所提「勞工保險條例」修正草案內容，本會意見如下： 

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已有「職業輔導評量」相關規定，故勞工因身心障礙不論是否

請領勞工保險失能年金，可依該法相關規定辦理「職業輔導評量」。現行規定被保險人需經

「職業輔導評量」及「個別化」之專業評估機制，始符請領失能年金之要件，將延遲給付時

間，影響被保險人給付權益，爰刪除本條有關「職業輔導評量」之規定，本會敬表支持。 

五、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、審慎研酌後，爰經決議： 

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，照委員陳節如等提案通過。 

六、本案業已審查完竣，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；院會討論本法案前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，並

由召集委員陳節如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。 

七、附條文對照表 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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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
審 查 會 通 過
委員陳節如等19人提案
現 行 法

條文對照表 

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陳 節 如 等 1 9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

（照委員陳節如等提案通過） 
第五十四條之一 前二條失能種

類、狀態、等級、給付額度、

開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

核基準等事項之標準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。 
前項標準，應由中央主管

機關建立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

制，作為失能年金給付之依據

。 
前項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

制，應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

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公

布後五年施行。 

第五十四條之一 前二條失能種

類、狀態、等級、給付額度、

開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

核基準等事項之標準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。 
前項標準，應由中央主管

機關建立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

制，作為失能年金給付之依據

。 
前項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

制，應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

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公

布後五年施行。 

第五十四條之一 前二條失能種

類、狀態、等級、給付額度、

開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

核基準等事項之標準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。 
前項標準，應由中央主管

機關建立職業輔導評量及個別

化之專業評估機制，作為失能

年金給付之依據。 
前項職業輔導評量及個別

化之專業評估機制，應於本條

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

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五年施行

。 

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提案： 
一、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主要由

專業團隊依被保險人全人損傷

百分比、未來賺錢能力減損、

職業、年齡等，綜合評估其工

作能力，亦即該機制業已可評

估勞工是否永久失去工作能力

。 
二、另，職業輔導評量係指為協

助非永久失去工作能力之失能

者適性就業，在就業前了解其

職業潛能、興趣、技能、工作

人格、生理狀況及所需輔具等

，以提供具體就業建議，故被

保險人若已經專業團隊評估為

永久失去工作能力，顯無回歸

職場之可能，再對其施以職業

輔導評量，毫無實益可言。 
三、據上，為避免被保險人因失

能給付之審查作業疊床架屋、

導致延遲給付時間，而損害其

權益，甚者造成其經濟生活之

困難；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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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，

其修正要點為：刪除職業輔導

評量機制之相關規定。 
審查會： 
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，照委員陳

節如等提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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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，請陳召集委員節如補充說明。（不在場）召集委員不在場。 

本案經審查會決議：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進

行逐條討論時，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。 

現在進行逐條討論，宣讀第五十四條之一。 

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
第五十四條之一  前二條失能種類、狀態、等級、給付額度、開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核基

準等事項之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前項標準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建立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制，作為失能年金給付

之依據。 

前項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制，應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

條文公布後五年施行。 

主席：第五十四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，現在繼續進行三讀。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現在繼續

進行三讀。宣讀。 

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（三讀） 

－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－ 
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

無異議，通過。 

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，有陳委員節如提出書面意見，列入紀錄，並刊登公報。 

陳委員節如書面意見： 

勞保條例第 54 條之 1 三讀感言 

勞工保險條例在 97.08.13 修正公布時，最重大的改變，除了老年、失能以及遺屬給付年金化

之外，就是將原本的具有歧視意涵的「殘廢給付」修正為「失能給付」，並且不再依僵化的「勞

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及其附表」為唯一標準，建立了職業輔導評量及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制，作

為失能年金給付之依據。 

但是，問題是：勞工保險條例第 54 條之 1 的「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」是指由專業團隊依被失

能勞工全人損傷百分比、未來賺錢能力減損、職業、年齡等，綜合評估其工作能力；也就是說，

這樣的機制已經可以評估勞工是否永久失去工作能力；而職業輔導評量則是指：為協助非永久失

去工作能力的失能者適性就業，為其進行各種相關評估，以提供具體就業建議。 

所以，如果失能勞工經由專業團隊評估為永久失去工作能力，根本沒有回歸職場之可能，再

對他們做職業輔導評量，根本完全沒有意義。 

更嚴重的是，這樣的設計，會讓失能勞工因為失能給付的審查作業疊床架屋，導致給付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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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延遲，如此，不但損害他們的權益，甚至造成他們經濟生活的困難，因此，刪除職業輔導評量

機制這個規定，才能妥善保障失能勞工的基本權益。 

在此要感謝委員同仁的支持，尤其是社環委員們完全無異議地同意這樣的修正，而接下來的

年金改革，也希望委員同仁們能夠堅持對勞工朋友的關心，為他們爭取最大又合理的權益，如此

，才能真正能保障勞工朋友們的生存尊嚴與生活品質。 

主席：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。 

五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及委員邱志偉等 25
人分別擬具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

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2、6 次會議報告決定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茲接報告，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

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
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

受文者：議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立內字第 1014000301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、委員邱志偉等 25 人擬具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

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等二案，業經併案審查完竣，毋須經黨團協商，復請查照，提報院會

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 貴處 101 年 10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878 號、101 年 11 月 07 日台立議字第

1010703880 號函。 

二、附審查報告乙份。 

正本：議事處 

副本： 

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、委員邱志偉等 25 人擬具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條文

修正草案」審查報告 

一、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及委員邱志偉等 25 人提案，係 101 年 9 月 28 日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

第 2 次會議、101 年 10 月 26 日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，報告後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

查。 

二、本會於 102 年 3 月 27 日舉行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將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及委


